[bookmark: _GoBack]实验室分析仪器维修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实验室分析仪器维修项目
1.2、项目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数量
	总价限价
	备注

	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ICE3500
	热电（上海）科技仪器有限公司
	1台
	4.95万元
	10个工作日


注：详细的维修技术参数详见技术要求第二项“（二）维修技术参数要求”。
二、技术要求：
（一）供应商资质
1、供应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报价时提交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副本复印件或扫描件；
2、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声明函）；
3、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于报价期间在上述网站进行查询，对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截图或下载存档并加盖公司章）。
以上资料提供扫描件发至指定邮箱byhjjiance@by.gov.cn。
（二）维修技术参数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0]2.1、仪器进气模块损坏无法点火，须对仪器进气模块、主板等进行检查、更换或升级维护；
2.2、维修过程所需更换的配件必须使用仪器原厂家生产的配件进行更换；
2.3、仪器厂家工程师须上门更换仪器配件，调试、安装仪器，并对采购人进行现场培训。
2.4、如在质保期内仪器设备出现类似故障需要再次维修，服务单位不得再次收取费用。
2.5、仪器需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维修，如在10个工作日内无法完成维修的，采购人有权取消服务资格，因此带来的损失由服务单位承担。
（三）验收标准
3.1、仪器维修后可以正常点火。
3.2、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服务标准组织对服务单位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采购人本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货物符合质量技术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否则鉴定费由中标人承担。
三、交货时间、方式及地点
（一）交货时间
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仪器维修完毕，完成服务。
（二）交货方式
厂家工程师上门维修。
（三）交货地点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白云环境监测站——广州市白云区启德路29号联边公园3号楼一楼。
四、其它要求
1、质保期：维修后质保期不低于2年，质保期内全免上门维修。
2、此报价包括工程师上门费用、安装、调试、培训和税费等所有费用。
五、付款方式
（一）仪器升级及维修结束，能正常使用，通过采购单位验收合格后，付100%维修款。
（二）因采购方使用的是财政性资金，采购方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方已经按期支付。


